	市科技创新局关于对20250263号提案的答复清单

	尊敬的周璇等委员：
《关于加快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打造深圳制度创新好"样本"的提案》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办答复清单
	建议一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配套专业服务支撑。

	
	当年完成的事项
	一是我局实施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科技计划，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导航、创业培训、商业可行性咨询和转移转化。截至目前，全市技术转移入库备案机构128家，其中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10家，市级机构118家。二是组建深圳市工程系列技术经纪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展技术经纪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我市2023-2024年之间，共有76人通过深圳市工程系列技术经纪专业职称评审，其中正高级2人，副高级17人。三是依托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开展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截止目前累计举办培训64期，培训和认定各类技术经纪人3655人。四是实施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建设和认定计划，支持校企产学研合作开展概念验证和中小试服务，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截至目前，累计建设和认定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128家，涵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终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当年推动的工作
	1./

	
	明年待落实事项
	1./

	
	不能采纳原因
	1./

	
	建议二
	制定《深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提升成果转化操作依据。

	
	当年完成的事项
	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系统谋划、持续优化完善适应全过程创新链的成果产业化政策工具包，打出一套“条例+措施+方案”组合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圳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资助管理办法》《深圳市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目资助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提出“4大工程，15项计划，38项举措”，构建了市科技创新局牵头，涵盖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多个部门参与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
2024年8月1日印发实施的《深圳市深化职务科技成果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引导各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单位可赋予成果完成人（团队）不低于十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成果完成人（团队）应向单位申请并提交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单独或与其他单位共同实施该项科技成果转化。各试点单位积极响应，制定了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了操作流程，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截止目前，各试点单位共确权646项成果，已实现转化511项，转化金额超2.6亿元。同时印发的《深圳市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操作指引》，充分赋予试点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自主管理权，支持试点单位对职务科技成果及其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进行单列管理，建立有别于一般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形成单列的国有资产管理清单。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试点单位对职务科技成果资产按要求做好相关的资产登记，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形成的国有股权，实行按年度、分类型、分阶段考核和审计，形成相关管理制度。

	
	当年推动的工作
	[bookmark: _GoBack]2025年4月，根据国家、省文件精神，市人社局会同我局、市财政局印发文件，明确了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及操作流程。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按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给予的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下一步，我局将会同相关单位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支持“政产学研协”多主体协同，促进深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一步研究加强立法支持的实效性及可操作性，并在必要时提出立法建议。

	
	明年待落实事项
	1./

	
	不能采纳原因
	1./

	答复内容

（一）针对提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配套专业服务支撑”建议，答复如下：
一是我局实施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科技计划，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导航、创业培训、商业可行性咨询和转移转化。截至目前，全市技术转移入库备案机构128家，其中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10家，市级机构118家。二是组建深圳市工程系列技术经纪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展技术经纪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我市2023-2024年之间，共有76人通过深圳市工程系列技术经纪专业职称评审，其中正高级2人，副高级17人。三是依托国家技术转移南方中心开展初(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截止目前累计举办培训64期，培训和认定各类技术经纪人3655人。四是实施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建设和认定计划，支持校企产学研合作开展概念验证和中小试服务，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截至目前，累计建设和认定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128家，涵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终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二）针对提案“制定《深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提升成果转化操作依据”建议，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系统谋划、持续优化完善适应全过程创新链的成果产业化政策工具包，打出一套“条例+措施+方案”组合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方案》《深圳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资助管理办法》《深圳市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目资助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提出“4大工程，15项计划，38项举措”，构建了市科技创新局牵头，涵盖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多个部门参与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体系。
2024年8月1日印发实施的《深圳市深化职务科技成果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引导各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单位可赋予成果完成人（团队）不低于十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成果完成人（团队）应向单位申请并提交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单独或与其他单位共同实施该项科技成果转化。各试点单位积极响应，制定了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了操作流程，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截止目前，各试点单位共确权646项成果，已实现转化511项，转化金额超2.6亿元。同时印发的《深圳市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操作指引》，充分赋予试点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自主管理权，支持试点单位对职务科技成果及其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进行单列管理，建立有别于一般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形成单列的国有资产管理清单。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试点单位对职务科技成果资产按要求做好相关的资产登记，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对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形成的国有股权，实行按年度、分类型、分阶段考核和审计，形成相关管理制度。
2025年4月，根据国家、省文件精神，市人社局会同我局、市财政局印发文件，明确了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及操作流程。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按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成果做出重要贡献人员给予的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相关单位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支持“政产学研协”多主体协同，促进深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一步研究加强立法支持的实效性及可操作性，并在必要时提出立法建议。

　　                                         是否公开：依申请公开

	办理实效评估类别
  A 类
（A类：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B类：提案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计划准备解决；C类：提案所提问题因受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以后研究解决；D类：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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